附件

长宁区房屋协议置换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本区房屋协议置换行为，维护协议置换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屋协议置换管理的意见》（沪建房管联〔2025〕220号），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适用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区人民政府备案后，可以开展房屋协议置换：
（一）有明确交地和开工时间节点，且已取得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的重大工程项目；
（二）无法实施征收但因安全控制或环保等要求必须搬迁房屋的项目；
（三）其他经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确需先行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项目。 
第三条（实施主体）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以及其他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主体为本区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实施主体，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补偿与安置工作。
实施主体可以委托房屋征收事务所，承担房屋协议置换的具体工作。实施主体对房屋征收事务所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协议置换补偿与安置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条（管理部门）
区房管局负责业务指导，对实施主体、工作人员行为监管等工作。
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管理委、 区文化旅游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协议置换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房屋协议置换的实施主体为其他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主体时，房屋协议置换项目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做好房屋协议置换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条件）
确需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项目，应当在项目启动前落实资金和安置房源。
（一）用于货币补偿的资金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二）房屋协议置换的项目安置房源为期房的，一般应当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对于重大工程项目的安置房源，应当确保安置房源所在地块为净地。
居民在外过渡期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年。原地回搬安置的项目在外过渡期不得超过五年，采取原地回搬安置方式的，应当经区人民政府同意。
第六条（范围确定）
实施主体应当拟定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区房管局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管理委、区文化旅游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
第七条（房屋调查登记）
实施主体应当对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  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向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公布。
实施主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第八条（方案拟订）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实施主体拟订房屋协议置换方案，方案应当包括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范围、补偿方式、标准和计算方法、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基本情况和选购方法、房屋评估机构选定办法、搬迁期限、签约期限等。
居民在外过渡的，应当拟订在外过渡办法，办法应当包括过渡期限、安置方式及保障措施。
第九条（方案征询及修改）
实施主体应当将房屋协议置换方案（征求意见稿）在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予以公布，征求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7日。实施主体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
实施主体应当将修改后的房屋协议置换方案报区房管局备案。
第十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实施主体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参照本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关规定，进行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十一条（区政府备案）
实施主体和区房管局应当向区人民政府报请审批房屋协议置换项目，并提交房屋协议置换方案。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经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
[bookmark: OLE_LINK6]第十二条（房屋协议置换公告）
实施主体应当在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公布房屋协议置换公告和房屋协议置换方案。
第十三条（被置换主体的确定）
房屋协议置换补偿合同应当由实施主体与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
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以房屋协议置换公告公布之日合法有效的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计户，按户进行补偿。
房屋所有权人以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权人为准，公有房屋承租人以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所载明的承租人为准。
第十四条（评估机构的选定）
被置换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实施主体通过组织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实施主体应当将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予以公告。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房屋协议置换评估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第十五条（房屋价值评估）
被置换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应当由按照第十四条规定已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被置换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协议置换公告公布之日。
第十六条（订立补偿合同）
实施主体与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权证移交和搬迁期限等事项，签订房屋协议置换补偿合同。
房屋协议置换补偿合同应当采用市房屋管理部门统一制定的格式版本，实行电子签约。
第十七条（补偿结果公开）
实施主体应当建立房屋协议置换项目档案，将补偿结果在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向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公开。
实施主体应当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八条（项目安全管理）
实施主体是房屋协议置换项目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可以委托第三方落实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安全管理责任。
[bookmark: OLE_LINK7]被置换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腾空房屋并交房前，为房屋安全责任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相关约定落实房屋日常管理责任。
被置换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腾空房屋并交房后，至办理移交手续前，实施主体应当对项目实施安全管理，可以对已腾空房屋断水、断电、断气。
[bookmark: OLE_LINK3]第十九条（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实施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原《长宁区房屋协议置换实施办法》（长府规〔2023〕1号））同时废止。本办法施行前已公布房屋协议置换公告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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